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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保險監察——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泊車轉乘計劃短期保險 

為配合特區政府推動本澳旅遊業的政策，增加港珠澳大橋邊檢大樓東停車場的使用量，

及滿足香港車輛車主對短期汽車保險的需求，並考慮到該等香港車輛僅可在指定範圍內

行駛，其特徵亦不屬汽車保險費及條件表所定類別的情況，據此，澳門金融管理局根據

十一月二十八日第 57/94/M 號法令第七條第三款的規定，就這種個別情況規定保險合同

的接受條件。 

根據三月十一日第 14/96/M 號法令核准的《澳門金融管理局通則》第九條、經第 21/2020

號法律修改並由第 229/2020 號行政長官批示重新公佈全文的六月三十日第 27/97/M 號法

令《保險業務法律制度》第十條第二款 a 項，以及十一月二十八日第 57/94/M 號法令第

七條第三款的規定，澳門金融管理局作出如下通告： 

1. 為核准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指定範圍香港車輛民事責任保險合同的特別條件

的目的，公佈隨附於本通告及屬其組成部份的“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泊車轉乘計劃短期

保險”（下稱“短期保險”）； 

2. “短期保險”僅適用於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澳門口岸管理區（屬澳門管轄區）

邊檢大樓東側公共道路、停車場內及出入境通關車道指定範圍內使用的香港車輛，該等

車輛的類別須屬根據《港珠澳大橋邊檢大樓東停車場的使用及經營規章》的規定可在港

珠澳大橋邊檢大樓東停車場泊車的車輛； 

3. 以“短期保險”取代經十一月二十八日第 250/94/M 號訓令核准的《汽車保險之保險

費及條件表》； 

4. 以“短期保險”訂立的保險合同，適用經適當配合的經十一月二十八日第 249/94/M 

號訓令核准的《汽車保險之統一保險單》所規定的統一保險單，惟當統一保險單與短期

保險的條款出現抵觸時，應按照短期保險的條款執行，其保障內容則須載於指定格式的

特約條件表； 

5. 按“短期保險”訂立的保險合同僅可透過指定網上平台向金融管理局指定的保險公

司投保，所需資料將按短期保險要求，投保人於網上完成付費後，即可生成電子汽車民

事責任保險卡； 

6. “短期保險”的內容將適時檢討，並重新公佈； 

7. “短期保險”自公佈翌日起生效。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於澳門金融管理局 

行政管理委員會代主席 李可欣 

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 黃立峰 



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泊車轉乘計劃短期保險 

 

 

1. 適用 

1.1 本短期保險所載的規定僅適用於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指定範圍內使用並符

合第 5 條所定車輛類別的香港車輛。 

1.2 倘上款所指車輛已根據十一月二十八日第 57/94/M 號法令投保，則不適用本短期保

險的規定。 

1.3 不符合第 1.1 條所指的泊車許可資格的香港車輛，按本短期保險訂立的保險合同不

具效力。 

1.4 本短期保險訂定了經營第 1.1 條所指車輛的保險業務時應遵守的保險費及條件。 

1.5 第 1.1 條所述的指定範圍，按地圖繪製暨地籍局第 6827/2010 號地籍圖（附於本短期

保險附件一並作為其組成部分）所示。 

2. 投保 

2.1 按本短期保險訂立的保險合同僅可透過指定網上平台向金融管理局指定的保險公

司投保。 

2.2 投保人必須提供其身份資料、有關車輛的認別資料及保險合同的開始生效日期。 

3. 保險合同 

3.1 按本短期保險訂立的保險合同適用十一月二十八日第 249/94/M 號訓令核准的《汽

車保險之統一保險單》；每一保險單僅能保障一輛車輛，且不設附加車輛的列入。 

3.2 電子汽車民事責任保險卡發出即代表保險合同訂立。 

3.3 按本短期保險訂立的保險合同，其保障內容須載於指定格式的特約條件表（附於本

短期保險附件二並作為其組成部分）。 

4. 車輛的替換及轉讓 

倘出現車輛替換或轉讓，則保險合同的效力隨即終止，且保險費不可獲退還。 

5. 車輛的類別 

為適用於本短期保險，車輛類別為根據《港珠澳大橋邊檢大樓東停車場的使用及經營規

章》的規定可在港珠澳大橋邊檢大樓東停車場泊車的車輛。 

6. 可保風險及保險金額 

按本短期保險訂立的保險合同可保障對第三人造成損失或損害所負的民事責任，每起事

故的保險金額為澳門元一百五十萬元（$1,500,000.00）。 



7. 保險合同的期限 

保險合同的期限為九日，不可續保。 

8. 免賠額 

每起事故的免賠額劃一為澳門元二萬元（$20,000.00），但僅限於物質損害。 

9. 保險費 

第 7 條所指期限的保險合同僅可收取保險費澳門元八十元（$80.00），以及第 10 條所指

的附加費用。 

10. 附加費用 

按本短期保險訂立的保險合同必須徵收下列附加費用，且與保險費同時徵收： 

a）印花稅（對象為保險費，且按照有關規章所定的百分率徵收）；及 

b）十一月二十八日第 57/94/M 號法令第二十六條第三款所指的汽車及航海保障基金徵

收的附加費。 

11. 不可撤銷保險合同 

不論任何情況，保險合同於訂立後不可撤銷，且保險費不予退還。 

12. 扣除 

按本短期保險訂立的保險合同不給予任何扣除。 

13. 不適用無災禍優惠 

按本短期保險訂立的保險合同不適用無災禍優惠。 

14. 去尾數 

14.1 保險費的金額均取澳門元整數，不足澳門元一元亦作澳門元一元計。 

14.2 印花稅按法律規定去尾數。 

15. 法律的適用 

15.1 任何沒有在本短期保險內定明的規定，經適當配合後，補充適用十一月二十八日第

57/94/M 號法令的相關規定。 

15.2 以本短期保險訂立的保險合同，適用經適當配合的經十一月二十八日第 249/94/M 

號訓令核准的《汽車保險之統一保險單》所規定的統一保險單，惟當統一保險單與本短

期保險的條款出現抵觸時，應按照本短期保險的條款執行。 

15.3 按本短期保險訂立的保險合同，不適用第 250/94/M 號訓令核准的汽車行業之保險

費及條件。 

 



附件 I 

地圖繪製暨地籍局第 6827/2010 號地籍圖 

 

註：以上地籍圖所指範圍包括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澳門口岸管理區

（屬澳門管轄區）邊檢大樓東側公共道路、停車場內及出入境通關車道。 

  



附件 II 

特約條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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